
职业病危害评价项目信息公开表
	建设单位名称
	济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
	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项目

	地理位置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联系人
	韩志远
	办公电话
	18533033363
	陪同人员
	韩志远

	现场调查人员
	路齐英、范培华
	调查时间
	2022.3

	采样人员
	//
	采样时间
	//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滑石粉尘、石油沥青烟、甲烷、高温、噪声

	检测结果
（类比检测）
	[bookmark: _GoBack]类比项目检测因素包括：沥青烟、其他粉尘、高温、噪声等，由检测结果可知，除一岗位未进行密闭作业，沥青加热熔炼后产生的沥青烟不能完全通过抽风系统排出，进而在局部区域弥散所致，导致沥青烟浓度超标，其余各检测结果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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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可研报告等资料，本项目基本执行了我国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在采取了可研报告和本评价报告所提防护措施的前提下，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1 职业病防护设施
在8#厂房、9#厂房、10#厂房及仓库等设置必要的防爆通风系统或事故排风系统。
2个人防护用品
（1）企业应制定完善《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和使用制度》，建立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
（2）根据《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和《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GB/T18664-2002）及《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DB37/1922-2011）为作业人员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3应急救援设施
   在生产车间现场或附近的地方设置应急救援器材存放柜，存放地应有醒目标识，便于事故发生时能在10秒取走使用；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责任到位，有人负责，每日巡检，及时维修或更新。
4辅助用室
本项目车间卫生等级为2级，便服与工作服可按照同室分柜存放的原则，以避免工作服污染便服。
5职业卫生管理
5.1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与人员的配置
本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项目，结合一期项目，企业应完善设置或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职业病防治工作。
5.2 职业病防治计划、实施方案
企业应将本项目与一期项目结合，每年年度末制定下一年的职业病防治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时，对职业病防治目标、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培训、个人劳动防护用品佩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告知、职业健康监护等工作进行相关计划规定。
5.3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1]第5号），并结合企业实际制定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a.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b.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c.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d.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e.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f.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g.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h.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i.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j.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k.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l.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m.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5.4 职业卫生培训
（1）企业应根据行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2）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
（3）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16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8学时。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要求执行。
（4）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4课时。
5.5 职业卫生档案
企业应根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
b.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c.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d.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e.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f.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g.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
5.6 职业病危害告知
（1）企业应当在办公区域、工作场所入口处等方便劳动者观看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测机构名称等。
（2）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合同可使用《关于印发<职业病危害告知书（范本）>的通知》（鲁安监发2015[37]号）中的职业病危害告知书范本。
5.7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1）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的规定，设置警示标识、中文警示说明和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2）在生产车间存在有毒物品的工作场所设置黄色区域警示线。警示标识的规格要求等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执行。
5.8 职业健康监护
（1）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应当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2012]第49号）、《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等有关规定组织各岗位工人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如实告知劳动者。
（2）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3）根据劳动者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安排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应当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等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规定和要求确定。需要复查的，应当根据复查要求增加相应的检查项目。
（4）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把每年的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及时纳入档案管理。
5.9 职业卫生“三同时”
（1）预评价报告评审后，企业应当组织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2）在完成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评审后，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组织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施工，确保各项控制职业病危害措施的落实。
（3）工程生产工艺进行变更时，应注意调整相应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使之与其相匹配。
（4）项目建成正式运行前，企业应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做好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工作，以便进一步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5.10 职业病危害信息公示
企业应当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承担单位、评价结论、评审时间及评审意见，以及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时间、验收方案和验收意见等信息，供本单位劳动者和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查询。
6职业卫生专项投资
企业应在下一步设计时明确职业卫生专项投资，专项投资应包括：职业病防护设施配置及维护、个人防护用品配备、职业卫生机构及专兼职职业卫生人员、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病人诊断与管理、警示标识设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职业卫生培训、工伤保险、应急预案及演练等费用。并应确保职业卫生专项投资专款专用。
7工程补充建议
（1）在保证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前提下，优先采用无毒、低毒原辅材料替代有毒、高毒的原辅材料。
（2）所建车间厂房应尽可能宽敞和足够高度，在车间顶部设避风天窗或屋顶通风器，以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排出各设备逸散的有害气体，改善车间内的空气质量。
（3）企业在下一步设计时，应完善浸油、涂油、覆膜撒砂等岗位的局部排风设计。
（4）8#厂房、9#厂房、10#厂房内的高温热源应布置在天窗下方或靠近车间下风侧的外墙侧窗附近。各厂房应设置天窗挡风板，侧窗上方设置遮阳、遮雨的固定板（棚），避免阳光直射，方便雨天通风。
[bookmark: _Toc23206][bookmark: _Toc524524766]8 检维修建议
（1）本项目职业病危害事故多发于设备故障、检维修时。因此，无论是小修、中修和大修，都必须认真组织、加强管理，做好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的监督、监测和监护。检修前必须全面做好职业病危害识别，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控制和应急措施；对全体员工进行职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自救互救及应急预案的演练，达到有备无患。
（2）进入储罐等受限空间作业时，严格按照《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Z/T 205-2007）的规定执行，如对受限空间充分通风稀释化学物质浓度，劳动者佩戴送气式个人防护用品，佩戴便携式可燃/有毒/测氧报警装置等，并实行双人作业，有一人负责监护。
[bookmark: _Toc23921]9 外包工作建议
应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对外包作业人员的职业卫生管理，与承包方签订协议，明确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职业危害发生的责任。外包作业人员应享有和建设单位正式职工同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包括健康服务权、危害知情权、危害防护权、拒绝危害作业权、危害控告权、女工特殊保护权和接受健康教育权等。
[bookmark: _Toc5771][bookmark: _Toc13746][bookmark: _Toc15155]10施工期建议
（1）施工企业应建立项目经理部对本项目施工过程进行组织管理。项目经理部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责任制，项目经理为职业卫生管理第一责任人，施工经理为直接责任人。施工队长、班组长是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施工队、本班组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2）应根据施工规模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具体人数按照《建筑行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GBZ/T211-2008）要求配备：建筑面积为1万m2及以下的工程至少配备1人，1万m2~5万m2的工程至少配备2人，5万m2以上的工程至少配备3人。分包单位应根据作业人数配备专职或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50人以下的配备1人，50人~200人的配备2人，200以上的根据所承担工程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实际情况增配.并不少于施工人数的5‰。
（3）总承包单位统一负责施工现场的职业卫生管理，检查督促分包单位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职业病危害防治的内容应当在分包合同中列明。任何单位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包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项目经理部应根据项目的职业危害特点，制定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适用于分包从或临时工的施工活动。
（4）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应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的要求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离岗后医学随访以应急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应由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项目结束时，项目经理部应将劳动者的健康监护档案移交给项目总承包单位，总承包单位应长期保管劳动者的健康监护资料。
（5）项目经理部应在施工理场入口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在施工岗位设置警示标识和说明，使进入施工现场的相关人员知悉施工现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和防护措施。警示标识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要求。
（6）项目监理应对施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档。
（7）施工单位在项目建设结束后应向建设单位提供建设施工过程职业病危害防治总结报告。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预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
2022年5月19日，济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组织有关专家对《济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东方雨虹绿色建材生产基地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以下简称《预评报告》）进行了审核，专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的概况介绍及评价单位对《预评报告》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审核意见：
一、评审意见：
1、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对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技术材料等进行了描述；
2、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3、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类型判定准确；
4、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用品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5、对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置及有关制度建设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6、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针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的职业病防护措施提出了建议；
7、《预评价报告》结论正确。
二、专家组意见：
1．应引用有效评价依据，按GBZ1、GBZ2.1规范评价建筑卫生学及健康危害性质；
2．补充分析车间全面通风情况，局部排风设施的设计建议；
3．本项目存在沥青烟、滑石粉尘等危害因素，车间卫生特征宜为2级
4．细化对外包工作的职业卫生建议；
5．增加拟建项目总平面布置图、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图。
三、结论：
专家组建议通过《预评价报告》，《预评价报告》按专家意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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